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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所在单位意见等形式进行。

第十四条 各门课程考核成绩的评定，原则上以期末成绩为

主，适当参考平时成绩(含课后练习、阶段考试、课堂提问、课

堂测验、平时作业、实验、实习、考勤等)。线下考试平时成绩

占 30%，期末成绩占 70%；线上考试平时成绩占 20%，课后练习

占 20%，期末成绩占 60%。记分方法采用百分制。

第十五条 考试课和考查课成绩评定按百分制；大型实习、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绩按优秀、良好、中等、及格、不及格五个

等级评定计分。

第五章 缓考、补考、重修

第十六条 学生不能按时参加考试，应当请假。经批准后，

可以缓考，缓考成绩即为卷面成绩。未经批准而缺考者，视为旷

考。

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须重修：

（一）学生请假累计超过该门课程授课总学时三分之一(含)

以上者，旷课累计超过该门课程学时数五分之一(含)者；

（二）旷考的；

（三）考试中有违纪、作弊的。

重修的课程不单独安排教学，考核一般随期末考试进行，成

绩如实记载。

第十八条 考试、考查课成绩不及格允许补考，补考成绩即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